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 第 5 7 1 章 )  

 

《 證 券 及 期 貨 ( 雜 項 ) 規 則 》  

 

 

引 言  

 

 根 據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 第 5 7 1 章 ) 第 3 9 7 ( 1 ) 條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 證 監 會 ” ) 訂 立 了 載 於 附 件 的 《 證 券 及

期 貨 ( 雜 項 ) 規 則 》 ( “ 該 規 則 ” ) 。  

 

 

背 景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2 .  在 2 0 0 2 年 3 月 制 訂 的《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整 合 和 更 新

現 存 1 0 條 規 管 證 券 期 貨 市 場 的 條 例 而 為 一 條 綜 合 法 例，使 本 地 的



-  2  - 

 

監 管 制 度 與 國 際 標 準 和 慣 例 看 齊。為 了 能 夠 有 效 地 進 行 監 管，《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賦 權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 財 政 司 司 長 、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及 證 監 會 以 附 屬 法 例 形 式 ， 訂 明 所 需 的 詳 細 及 技 術

性 規 定 ， 以 補 充 主 體 法 例 所 設 立 的 監 管 架 構 ， 從 而 靈 活 地 回 應 轉

變 中 的 市 場 作 業 方 式 及 全 球 環 境 。  

 

3 .  在 2 0 0 2 年 2 月 2 2 日 ，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成 立 了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附 屬 法 例 擬 稿 小 組 委 員 會 (  “ 小 組 委 員 會 ” ) ， 研 究

為 配 合《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的 實 施 而 需 制 訂 的 附 屬 法 例。由 2 0 0 2

年 3 月 至 2 0 0 2 年 1 0 月 期 間 ， 小 組 委 員 會 共 召 開 過 1 2 次 會 議 ，

以 審 議 合 共 3 7 條 附 屬 法 例 的 擬 稿，當 中 包 括 制 訂 這 些 法 例 的 法 定

權 限 。  

 

 

有 關 建 議  

 

主 要 的 政 策 考 慮  

 

4 .  該 規 則 載 有 一 系 列 不 適 合 納 入 根 據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訂 立 的 其 他 附 屬 法 例 內 的 條 文 。 這 些 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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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訂 明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向 證 監 會 送 達 文 件 的 一 般

規 定 ；  

 

( b )  補 充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第 V 部 的 規 管 制 度 ， 規 定 中

介 人 須  –  

 

( i )  在 其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的 顯 眼 處 展 示 其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 及  

 

( i i )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 將 其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交 回 證 監

會 以 供 取 消 或 修 訂 ； 及  

 

( c )  為 施 行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第 1 7 9 條 1， 透 過 界 定 屬 於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附 表 1 第 1 部 內  “ 核 數 師 ” 的 定 義

所 指 的 某 類 別 人 士 ， 補 充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第 V I I I

部 。    

 

                                                 
1 《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 第 1 部內界定的 “核數師”一詞，是指根據《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

註冊並持有執業證明書，或由證監會根據第 397 條訂立的規則所指明的人士。《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VIII 部第 179 條就證監會對上市法團的涉嫌罪行或失當行為進行初步查訊的權力作出規定。在查訊

進行期間，獲授權人可根據第 179(1)(iv)條要求 “核數師”交出屬第 178 條所界定的 “審計工作材料”
性質的文件，及要求就所交出的文件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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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證 監 會 已 按 照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第 3 9 8 ( 4 )  條 ， 就 該

規 則 的 擬 稿 諮 詢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的 意 見 。  

 

6 .  該 規 則 應 與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所 訂 立 的《 證 券 及

期 貨 ( 罪 行 及 罰 則 ) 規 例 》 ( 將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  一

併 閱 讀 。 該 規 例 規 定 任 何 人 如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違 反 該 規 則 第 3 ( 1 ) 、

4 ( 1 ) 、 4 ( 2 )  或  4 ( 3 ) 條  ( 即 未 能 按 照 規 定 展 示 或 交 回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  ， 即 屬 犯 罪 ， 並 可 處 該 規 例 所 指 明 的 罰 則 。  

 

 

規 則 的 主 要 內 容  

 

7 .  該 規 則  第 2 條 訂 明 向 證 監 會 送 達 文 件 的 方 式 ， 以 及 簽

署、簽 立 和 認 證 該 等 文 件 的 方 式。該 條 允 許 以 電 子 形 式 送 達 文 件。 

 

8 .  第 3 條 規 定 中 介 人 須 在 其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的 顯 眼 處 展 示

其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 如 中 介 人 有 多 於 一 個 營 業 地 點 ， 則 須 在 其

每 個 其 他 營 業 地 點 的 顯 眼 處 展 示 該 文 件 的 核 證 副 本 。 中 介 人 如 根

據 第 4 條 將 其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交 回 證 監 會 以 供 修 訂 ， 便 須 以 該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的 副 本 以 代 替 正 本 展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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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第 4 條 規 定 中 介 人 及 持 牌 代 表 在 以 下 情 況 下，須 將 其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交 回 證 監 會 以 供 修 訂 或 取 消  –  

 

( a )  終 止 進 行 他 獲 發 牌 或 獲 註 冊 進 行 的 所 有 或 任 何 受 規 管

活 動 超 逾 一 個 月 或 超 逾 證 監 會 以 書 面 批 准 的 一 段 較 長

時 間 ；  

 

( b )  其 獲 發 牌 或 獲 註 冊 進 行 的 受 規 管 活 動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第 1 2 7 條 有 所 更 改 ； 或  

 

( c )  證 監 會 覺 得 有 關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內 存 在 錯 誤，並 要 求

將 該 牌 照 或 註 冊 證 明 書 交 回 證 監 會 。  

 

1 0 .  第 5 條 訂 明 為 施 行《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 7 9 條 在《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附 表 1 第 1 部 第 1 條 內 有 關 “ 核 數 師 ” 的 定 義 ，

使 其 包 括 《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 ( 第 5 0 章 ) 所 指 的 專 業 會 計 師 或  “ 執

業 單 位 ”，或 向 一 家 受 證 監 會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1 7 9 條 查

訊 的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的 海 外 核 數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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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諮 詢  

 

11 .  該 規 則  第 2 、 3  及 4 條 沿 自  《 證 券 及 期 貨 (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 規 則 》 ( “《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規 則 》” ) 的 擬 稿 。證 監 會 在

2 0 0 1 年 11 月 1 6 日 就《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規 則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及

諮 詢 擬 稿，以 諮 詢 公 眾 意 見。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 0 0 2 年 4 月 2 9 日 審

議 《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規 則 》 的 擬 稿 。 證 監 會 於 會 後 決 定 將 上 述

3 項 條 文 移 至 該 規 則 內 ， 而 《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機 構 規 則 》 內 的 其 他

條 文 則 已 移 至《 證 券 及 期 貨 ( 發 牌 及 註 冊 ) ( 資 料 ) 規 則 》( 將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 。  

 

1 2 .  證 監 會 在 2 0 0 2 年 7 月 2 日 就 該 規 則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及 諮

詢 擬 稿，以 徵 詢 公 眾 意 見，並 共 收 到 11 份 意 見 書。證 監 會 已 考 慮

過 所 收 回 的 全 部 意 見 ， 並 對 該 規 則 作 出 適 當 的 修 訂 。  

 

1 3 .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 0 0 2 年 9 月 1 6 日 審 議 該 規 則 的 擬 稿 ，

並 無 表 示 任 何 重 大 關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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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財 政 及 人 手 的 影 響  

 

1 4 .  上 述 規 則 不 會 對 政 府 在 財 政 或 人 手 編 制 方 面 構 成 任 何

影 響 。  

 

 

生 效 日 期  

 

1 5 .  該 規 則 將 連 同 其 他 為 配 合《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而 制 訂 的

附 屬 法 例 ， 在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的 指 定 生 效 日 期 起 實 施 。 我 們

預 計 該 規 則 將 於 短 期 內 生 效 ， 即 在 立 法 會 完 成 其 不 反 對 或 不 提 出

修 訂 即 屬 通 過 的 議 決 程 序 ， 及 在 讓 業 界 有 合 理 時 間 就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作 出 必 要 的 調 整 後 。 我 們 計 劃 在 2 0 0 2 年 底 之 前 公 布 有 關 實 施

日 期 的 目 標 。  

 

 

宣 傳 安 排  

 

1 6 .  該 規 則 將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在 政 府 憲 報 刊 登。證 監

會 將 於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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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1 7 .  如 就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 8 4 0  9 2 7 6 與 證 監 會

法 律 服 務 部 胡 敬 廷 先 生 聯 絡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2 0 0 2 年 1 2 月 1 3 日  












